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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促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发展，优化债务结构，补充
短期流动资金，公司计划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
6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债务融资工具”）。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方案
和授权事宜如下：

一、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方案
（一）发行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规模：拟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

券，最终注册额度将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中载明的额度为准；
（三）发行时间：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注册通知书规定

的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四）债券期限：每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含1年），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天（含270天），具体发行期限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以及市场情况确定；
（五）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有息债务等。具

体用途及金额比例由本公司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六）利率及确定方式：票面年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并依照债务

融资工具利率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
（七）担保方式：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无担保；
（八）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九）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事宜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

有效期内持续生效。
二、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并由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方案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
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处理与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
行、上市流通等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
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分期发行、各期发行数量、金额及期限的安排、
发行条款、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票面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
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细节、偿债保证措施、降低偿付风险措施、债券上市流
通、发行与登记托管、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二）聘请各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商、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并签署、执行、修改、完
成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及上市流通的协议和文件，以及申报事宜、上市申请事宜和信息披露
事宜；

（三）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上市流通相关的谈判，签署所有相关协
议及其他必要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四）如监管部门对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依据监
管部门的意见对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进行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五）决定、办理其他与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相关的任何具体事宜；
（六）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三、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事宜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发行方案以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发行情况。
四、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升公司流动性管

理能力，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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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0月2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0月25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0月25日
至2024年10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H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

议公告已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官方
网站（网址：www.gwm.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633
股票简称

长城汽车

股权登记日

2024/10/1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
1、出席回复
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现场出席本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应于2024年10月

18日（周五）或该日之前，将回复（格式见“附件一”）连同所需登记文件（身份证明文件、股东账户卡及
授权文件等）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司。

2、出席登记
有权现场出席本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需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照复

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A股自然人股东应持
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受托行使表决权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1）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投票的A股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现场出席及参加

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2）A股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须由A股股东签署或由其

以书面形式授权之代理人签署。若A股股东为法人，授权委托书须加盖A股股东法人公章并由其法
定代表人签署。若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由A股股东之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代理人授权委
托书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3）A股股东最迟须于本次现场会议或其续会（视乎情况而定）指定举行时间24小时前将代理人
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送达本公司。

（二）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公司 2024年 9月 30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官方网站（网址：www.gwm.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通函、股东特别大会通告。
（三）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登记时间为2024年10月25

日（星期五）下午13:00-13:50，13:5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四）现场会议出席登记地点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2266号（邮编071000）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
联系人：姜丽、郝硕
联系电话：（86-312）2197812、2197813
联系传真：（86-312）2197812
邮箱：gfzbk@gwm.cn
（二）本次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0日

附件1：出席回执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出席回执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股）：

参会类别：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请在拟参加的会议后划“√”）

联系人：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代码：

传真：

注：
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4年10月18日或之前以专人、电子邮件（邮箱：gfzbk@gwm.cn）邮

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证券投资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0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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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3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

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2024年中期基本情况，不建议向股东派发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中期

股息，故公司决定2024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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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3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本公司发展，优化债务结构，补充短期流动资金，公司计划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券。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关于修订〈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2024年中期基本情况，不建议向股东派发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中期

股息，故公司决定2024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下午14:00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拟审议

的议案如下：
特别决议案
1.《关于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63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0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经全体董事、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期限，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和
证券事务代表；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并

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1、董事长：范志和先生
2、其他非独立董事：范铁炯先生、许华胜先生、石铁流先生、彭良俊先生、成琼女士
3、独立董事：叶榅平先生、傅以尚先生、刘军岭先生
独立董事刘军岭先生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满六年之日止（即2026年9月29日），其余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9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如

下：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刘军岭

傅以尚

叶榅平

范志和

委员

刘军岭、傅以尚、范志和

傅以尚、叶榅平、范铁炯

叶榅平、刘军岭、石铁流

范志和、范铁炯、叶榅平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召集人刘军岭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刘军岭先生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
年之日止（即2026年9月29日），其余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1、监事会主席：刘涟先生
2、其他监事会成员：苏武平先生（非职工代表监事）、朱连忠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9月14日及2024年10月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1、总经理：范铁炯先生
2、副总经理：彭良俊先生、成琼女士
3、董事会秘书：成琼女士
4、财务总监：李绍阳先生
5、总经理助理：张浩先生、张志平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范铁

炯先生、成琼女士、彭良俊先生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9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李绍阳先生、张浩先生、张志平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成
琼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谢煜颋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谢煜颋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何毅明先生、周洁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金燕萍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何毅明先生、周洁女士、金燕萍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
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何毅明先生、周洁女士、金燕萍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青路1288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959122
电子邮箱：dmb@serum-china.com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

2024年10月1日
附件：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绍阳，男，197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非执业注册会计师。曾

任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塑料事业部财务人员，飞利浦亚明照明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星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三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获特满饮料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大桶水业务财务总监，上海京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
7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绍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053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浩，男，197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职员。2000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前身上海赛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组长、生产部经理、开发部
经理、办公室主任、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万股，通过上海赛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5万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志平，男，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
所兽医、组长、科室主任。2000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前身上海赛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免疫组组长、
生产部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赛伦生物技术大丰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总经理助理，现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赛伦生物技术大丰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志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万股，通过上海赛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5万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谢煜颋，男，1990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曾任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6月至今，历任公
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煜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163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1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的召开情况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于2024年9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知期限并推举刘涟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均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公司监事3人，实际出
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
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刘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88163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9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青路1288号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
35

64,698,031
64,698,031
59.7838
59.78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志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采

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成琼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范志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范铁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华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石铁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彭良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成琼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4,579,930
64,579,921
64,558,156
64,558,151
64,558,151
64,579,9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174
99.8174
99.7838
99.7837
99.7837
99.817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叶榅平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傅以尚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军岭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4,558,242
64,558,239
64,580,1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839
99.7839
99.817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苏武平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64,558,943
64,559,54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7850
99.7859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范志和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范铁炯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许华胜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石铁流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彭良俊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成琼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叶榅平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傅以尚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刘军岭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刘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苏武平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23,007

3,022,998

3,001,233

3,001,228

3,001,228

3,023,010

3,001,319

3,001,316

3,023,187

3,002,020

3,002,621

比例（%）

96.2401

96.2398

95.5469

95.5467

95.5467

96.2402

95.5496

95.5495

96.2458

95.5720

95.5911

反对

票数 比 例
（%）

弃权

票数 比 例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振宇、付慧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163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8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30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朱连忠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日
附件：
朱连忠先生简历
朱连忠，男，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

所技术员。2000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前身上海赛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员、QA 组长、质量部副
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职工代表监事，现任
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连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万股，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上海赛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5万股。朱连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687 证券简称：凯因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南京市知识产权局答辩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南京市知识产权局送达的《专利侵权

纠纷案件答辩通知书》，吉利德科学公司主张公司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产品落入其中国发明专利第

ZL200880018024.2号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现将本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信息

请求人：吉利德科学公司

被请求人一：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请求人二：北京凯因格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被请求人三：XXXX有限公司

被请求人四：海南凯润药业有限公司

（二）裁决请求

1、责令被请求人一立即停止侵犯请求人拥有的ZL200880018024.2号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的

行为，包括许诺销售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产品，并制造、许诺销售和销售其凯力唯 （盐酸可洛派韦

胶囊）与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组合产品。

2、责令被请求人二立即停止侵犯请求人拥有的ZL200880018024.2号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的

行为，包括许诺销售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产品、销售和许诺销售其凯力唯 （盐酸可洛派韦胶囊）与

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组合产品。

3、责令被请求人三和被请求人四立即停止侵犯请求人拥有的ZL200880018024.2号中国发明专

利的专利权的行为，包括销售被请求人一、二的凯力唯 （盐酸可洛派韦胶囊）与赛波唯 （索磷布韦

片）组合产品。

（三）案由

请求人吉利德科学公司，依据美国法律成立并存续，是中国发明专利第 ZL200880018024.2号

（“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涉案专利于2023年5月2日授权，专利期限届满日为2028年3月26日。

请求人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中阐述，被控侵权产品赛波唯 （索磷布韦片）落入涉案专

利的保护范围，因此，被请求人一、被请求人二、被请求人三以及被请求人四的相关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构成侵害请求人涉案专利权的行为。

二、涉案产品及前期诉讼情况

公司是国内首家成功开发出丙肝高治愈率泛基因型全口服系列药物的企业，重点开发的1类新

药凯力唯 （盐酸可洛派韦胶囊）等药物，可覆盖中国丙型肝炎所有主要基因型，实现了 97%的治愈

率，打破了进口垄断。

本案请求人吉利德科学公司的子公司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曾于2021年8月16日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北京凯因格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案一审已判决驳回原

告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后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公告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最

高法知民终2907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准许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

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6）。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案件进展

为准。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充分准备相关证据材料，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答辩，依法主张自

身合法权益。

公司将保留依法追究请求人涉嫌滥用程序、恶意诉讼等行为责任的权利，切实维护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88687 证券简称：凯因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8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
增加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研发的创新型生物制品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商品

名：派益生 ）增加成人慢性乙型肝炎新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商品名：派益生

通用名：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

规格：0.15mg/1.0ml/支
受理号：CXSS2400105
申请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派益生 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TAF）用于治疗成人慢性乙型

肝炎（HBV）优势人群。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药品相关介绍

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是经PEG修饰的重组集成干扰素，其中重组集成干扰素是通过对十余

种天然α-干扰素亚型进行序列同源性比对，遵循同源序列最高原则分析集成获得，活性比一般α型

干扰素更高，半衰期长，适合一周一次给药，具有较好的便利性，其兼备抗病毒、免疫调节作用，是追

求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的药物之一。

公司开展的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Ⅲ期临床研究为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

验，以评价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治疗低复制期慢性HBV感染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本研究以未被

满足的临床治疗需求为导向，将为更多能获得临床治愈的潜在人群提供临床循证依据。

三、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根据我国药品

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申报上市许可获得受理后尚需通过国家药监局的评审后方可上

市，且药品上市后也可能受到未来政策变化、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关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4-051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29日，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收到《湖南金融监管局关于张曼长

沙银行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湘金复〔2024〕221号）、《湖南金融监管局关于罗刚长沙银行副行长任

职资格的批复》（湘金复〔2024〕223号），核准张曼担任本行行长、罗刚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张曼、罗刚简历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4-052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长沙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行与长沙
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以自有资金对本行控股子公司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银五八”）进行增资，其中，本行增资金额不超过5.61亿元（含）。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4
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本行收到《湖南金融监管局关于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调
整股权结构的批复》（湘金复〔2024〕222号），批准同意长银五八注册资本由 900,000,000元增加至 1,
123,689,091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长银五八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长沙银行出资比例为 56.66%，北
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6.43%，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16.91%。

长银五八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6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9月30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五次会议（临时）。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9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公司各位监

事、合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监事会全体监事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通过《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工作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5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9月30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临时）。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9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全体董事按照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工作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二、通过《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公司资本性支出预算相关调整的议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三、通过《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日


